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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AE_E9_A2_84_E7_c80_318914.htm 中央预算内专项资

金(国债)项目县中医医院建设指导意见（卫生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2006年8月29日以

卫规财发[2006]340号发布）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预算

内专项资金（国债）县中医医院（简称项目单位）建设项目

的管理，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标准，满足县中医医院基本功

能需要，发挥最大的投资效益，特制定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国债）项目县中医医院建设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 第二条 项目单位确定的一般原则是，中西部地区的贫困

县、边境县、少数民族自治县中，当地人口在20万以上、现

有床位40张以上、存在业务用房缺口、中医药特色明显的政

府举办的县中医医院；中西部地区中现有床位25张以上的民

族医医院；东部部分地区的少数困难县的政府举办的县中医

医院。 第三条 建设总体目标是，通过加大投入力度和深化改

革，改变项目单位业务用房不足、房屋破旧和基本医疗设备

短缺的现状，使其就医环境和医疗设备条件与基本功能和承

担任务相适应，为基层中医医院继承发展中医、民族医提供

必要的条件，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基本医疗服务的需

求。 第四条 指导意见所称建设项目，是指经项目省（自治区

、直辖市）发改委、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论证确定

，纳入国家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县中医医院建设计

划的项目。二、建设原则 第五条 统筹规划，填平补齐。对建

设项目规划范围内政府举办的县中医医院，本着填平补齐的



原则，按照指导意见提出的标准进行房屋建设和设备配置。 

第六条 完善、提升中医药服务功能，满足基本需求。结合当

地中医药服务需求，在房屋建设和设备配置上，基本满足县

中医医院提供中医药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和对乡村两级

开展中医药业务指导、技术支持以及人员培训的要求。 第七

条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突出中医特色。根据指导意见、覆

盖人口及功能定位确定建设规模，做到规模适度，功能适用

，装备适宜，经济合理。三、建设内容与标准 第八条 建设内

容主要是业务用房建设和基本诊疗设备（含中医药特色诊疗

设备）配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